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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家广告语“查公司 查老板 查关系”被竞争对手冒用

“天眼查”告“企查查”获法院支持
北京海淀法院作出禁令：企查查停止使用“三查”广告语

因不满自家的 “查公
司，查老板，查关系”品牌
广告语被长期有意冒用，
2019年7月，商业信息查
询企业 “天眼查 ”一纸诉
状将同业竞争对手“企查
查”告上法庭。

2020年4月8日 ，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
此案作出禁令 ，要求 “企
查查”运营主体立即停止
在产品及服务的经营活
动中使用上述广告语以
及容易引起混淆误认的
类似用语。

■新快报记者 郑志辉

针对此事，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廖建勋律师表
示，本案中天眼查申请法院作出的禁令也称为行为保
全，在知识产权类案件中经常被使用。 针对侵权行为
持续发生的情况，禁令可以有效地防止侵害进一步扩
大。换言之，天眼查可以凭借禁令，要求竞争对手立即
下架涉嫌侵权的广告等，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廖建勋说，禁令的作出，同时也意味着法院对于
其中一方的行为有了否定性的评价，基本上认定其存

在侵权行为，因此在后续的诉讼过程中可能对其造成
不利。

那么，被禁止一方能否采用调整语序 、替换词
汇等方式来继续使用相关广告语呢？ 廖建勋认为，
对广告语调整的总体原则是不能让普罗大众产生
比较明显的混淆，像这样的“小修小补”还是可能引
起混淆，进而被认定为侵权甚至是抄袭等 ，产生不
利的影响。

律师说法

作出禁令意味着法院的否定性评价

天眼查因广告语起诉企查查
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金堤公司”）系“天

眼查”的运营者，2019年7月，因认为苏州朗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朗动公司”）运营的“企查查”在经营中
使用其拥有在先权益的“查公司，查老板，查关系”（下
称“三查”）广告语及类似用语，金堤公司将其诉至法
院，并就后者的上述行为于2020年1月提出禁令申请。

今年4月8日，北京海淀法院就此事作出禁令，要求
“企查查”停止使用“三查”广告语。 同日，海淀法院还在
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通报了本案的相关情况。

通报内容显示， 金堤公司认为， 其于2017年首创
“三查”广告语并在其“天眼查”产品和服务中大量使
用，二者建立了紧密联系，金堤公司对“三查”广告语拥
有稳定的在先权益； 朗动公司作为与金堤公司均系提
供企业信息查询产品及服务的公司， 通过各媒体平台
为其“企查查”产品和服务进行宣传时擅自使用了“三
查”广告语及类似用语，并持续扩大使用范围，导致金
堤公司商誉及市场份额被侵占，给其造成巨大损失。

在组织听证过程中，朗动公司抗辩称“三查”系描述
产品和服务功能的有限表达，金堤公司对其不享有权益
基础，双方广告画面完全不同，不会使用户产生混淆等。
不过，经审慎审查双方证据、组织听证充分听取双方意
见，海淀法院认定，“三查”广告语属于可为天眼查带来
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的商业标识，应受法律保护。

法院认定“三查”应受法律保护
北京海淀法院在通报中认为， 广告是市场经营主

体在经营活动中宣传推广产品或服务、 提升知名度的
重要途径。 对于经营者所独创的简洁凝练、明白易懂、
朗朗上口并能体现其产品特色的广告语， 经过其使用
宣传而获得显著性特征， 相关公众能够通过广告语识
别产品来源时， 该广告语可以成为指代产品来源的商
业标识， 相应市场主体对该广告语享有应受法律保护
的权益。

然而，企查查作为天眼查的同行业竞争者，在宣传
产品及服务时非但未进行避让， 反而使用相同以及类
似用语。 另一方面， 结合企查查被申请行为的持续情
况，以及在听证过程中明确不予停止部分行为等因素，
如不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将导致天眼查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 同时，“三查”广告语或类似用语并非公共领域或
有限表达， 禁止企查查用不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社会
公共利益。

综合上述理由，海淀法院最终作出了相关禁令，金
堤公司当庭表示对裁定结果不持异议， 朗动公司代理
人表示需与当事人沟通后决定是否申请复议。

海淀法院在通报中还强调， 本案诉讼禁令的作出
明确了特定广告语作为商业标识的可保护性， 及时遏
制了擅自使用他人广告语的不当行为， 有利于促进企
业信息查询市场的良性发展。

据记者了解，在商业信息查询领域，天眼查在多
项数据指标中占优势。此次天眼查以不正当竞争为由
诉诸法律，似乎更像是一场“尊严之战”，是被对手步
步抄袭而忍无可忍的反击。

天眼查相关负责人介绍，“三查”广告语是其核心
功能，自2017年3月起就启用，是公司动用巨大人力、
物力的结果，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线下、线上等多个
渠道进行了大范围宣传， 至2019年6月已累计花费超
两亿元。

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 天眼查活跃用户量保
持在千万级水平， 并长期是企查查3倍以上。 即使是
2020年春节低谷期，天眼查月活用户为865万，是企查
查的3.63倍。 就在春节前，天眼查的月活用户甚至比
企查查多了820万。

回顾商业信息查询的市场发现， 企查查成立于
2014年3月，天眼查则成立于2014年10月，但却后来者
居上。 2017年底，天眼查开启商业化之后当年就实现
了盈利， 并于2017年3月获得了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
部等五大部委共同设立的国家发展基金领投的1.3亿

元A轮融资。 2019年4月，央行重启征信备案，天眼查
还成为首批获得资质的三家企业之一。 随后，天眼查
又获得华为手机预装“超级APP”身份，在Mate系列和
P系列全线预装，这些都意味着天眼查正加快实现其
战略目标。

“这或许是企查查在方寸大乱之下，想用‘搭便车’
的方法混淆视听收割流量，铤而走险‘蹭’天眼查宣传
利好的动机。 ”有商信查询领域的专业人士分析称。

不过，天眼查并未局限于“查公司，查老板，查关
系”，而是随着业务场景的不断深化，围绕“商业安全”
将“开公司”相关企业服务纳入平台，广告语也随之升
级为“查公司，开公司，就用天眼查”。 可以看出，天眼
查围绕公开数据和商业安全深挖企业经营需求，构建
“天眼查生态”，为自身生存和发展打造了较高的竞争
壁垒。

一位天眼查的投资人对记者表示，“天眼查无论
从商业模式还是从市场策略、广告创意上其实都是很
有章法的，因为它有自己的套路、而且发展很快，别人
是学不来的。 ”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天眼查在起诉书中提交的有
据可查的损失超过500万。 而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则表
示，自起诉以来，企查查的广告依旧铺天盖地，天眼查
整体损失或过亿。这也是北京海淀法院作出行为保全
裁定的原因，即通告中提到的“朗动公司（企查查）被
申请行为的持续情况，及在听证过程中明确不予停止
部分行为等因素”。

事实上，目前市面上广告冒用、故意误导消费者
等行为屡见不鲜，“李鬼”与“李逵”难辨。 例如，康师
傅与康帅傅，阿迪达斯与阿迪王，奥利奥与粤利粤，
清风与三青风……这些在品牌上故意造成的混淆让
消费者傻傻分不清楚， 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自己已上
当受骗。

公开报道显示，早在2012年2月23日，迈克尔·乔
丹就宣布提起诉讼，指控乔丹体育在未经授权的情况
下滥用其姓名和形象。同在今年4月9日，这场历时近8
年的中美乔丹商标案终于告一段落，最高人民法院作
出终审裁定，乔丹体育公司第25类服装鞋帽袜等商品
上的6020578号“乔丹+图形”商标被撤销，并要求国
家知识产权局就该商标重新作出裁定。 可见，即便是
AIR JORDAN这样的大品牌，也难逃被侵权的命运。

此次法院高调宣布支持天眼查、对企查查实施诉
讼禁令，再次表达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净化营商环
境的决心和态度，明确了特定广告语作为商业标识的
可保护性，对于用心做品牌、做产品的企业来说是一
个非常积极利好的信号。

天眼查称损失或过亿 类似情况屡见不鲜

天眼查在多项数据指标中占优势

■双方广告语对比。


